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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范围

  本行政区域内下列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不含住宅室内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其他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条  对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实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制度。第十一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8〕85号）三、将公安部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职责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跨行政区域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由该建设工程所在行政区域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共同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指定负责。

三、实施机关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审批条件

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依法需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应提供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有《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三章第十四条、十五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应提供特殊消防设计文件，或者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等技术资料；按照建设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应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
五、受理地点

文蚌街15附2号
六、申请材料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应包含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情况的内容。

	2
	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3
	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4
	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含建筑保温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5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6
	施工单位、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工程监理和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及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7
	建设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8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保证所提供材料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有公章的同时加盖公章。
七、审批时限

办理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
八、审批收费
无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

无

十、中介服务

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

无
十二、资质资格

需要提交施工单位、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工程监理和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及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十三、审批流程

对申请材料进行政策性审查，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建设单位发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结论为予以受理）。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向建设单位发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结论为不予受理）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结论为不予受理）告知。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窗口咨询：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

   电话咨询：0692-3029485
（二）咨询回复

⒈窗口咨询和电话咨询的，当场能够答复的当场回复，当场不能答复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在30个工作日内答复；

⒉通过网络咨询的，在30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s://zwfw.yn.gov.cn/portal)网上服务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或到文蚌街15附2号现场咨询及电话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四）获取办理结果

芒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服务窗口在受理审批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制作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交申请人。

（五）监督投诉

1.窗口监督投诉：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白象街101号四楼质监站，咨询电话：3029485；
    2.纪检监察投诉：芒市斑色路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组，电话号码：（0692）3029076；
    3.信函投诉：芒市白象街101号质监站，邮政编码：678400；
    4.网络投诉: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http://www.dhms.gov.cn/zjj/web/index.aspx)，
    5.其他投诉：拨打“12345”政府热线，扫描政务服务“好差评”二维码。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申请人对芒市人民政府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审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知道芒市人民政府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芒市人民政府或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直接向芒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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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相关文书、表单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
工程名称：                 （印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类别
	(新建   (扩建

(改建（装饰装修、改变用途、建筑保温）

	工程投资额（万元）
	
	总建筑面积（㎡）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移动电话和座机）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技术服务机构
	施工中消防设施检测（如有）
	
	
	
	
	

	
	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如有）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文号（审查意见为合格的）
	
	制证日期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号或证明文件编号（依法需办理的）
	
	制证日期
	

	建筑名称

	结构类型
	耐火等级
	层数
	建筑高度（m）

	建筑长度（m）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可加行）
	
	
	
	
	
	
	
	
	

	
	
	
	
	
	
	
	
	
	

	
	
	
	
	
	
	
	
	
	

	
	
	
	
	
	
	
	
	
	

	
	
	
	
	
	
	
	
	
	

	(装饰装修

	装修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面积（㎡）
	
	装修所在层数
	

	(改变用途
	使用性质
	
	原有用途
	

	(建筑保温
	材料类别
	(A1  (B1 (B2
	保温所在层数
	

	
	保温部位
	
	保温材料
	


	施工过程中消防设施检测情况（如有）

	                                  技术服务机构（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情况及意见

	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情况

  设计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程监理情况

                                                      监理单位（公章）：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名：          年      月      日

	工程施工情况

消防施工专业分包单位（公章）：                     施工总承包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项目经理签名：              年      月      日

	消防设施性能、系统功能联调联试情况

技术服务机构（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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